
 

湖南省全民义务植树实施细则 
（1993 年 2 月 6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 号公布 2017 年 12

月 2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8 号修改） 

 

第一条 为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，加快全面绿化

步伐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

植树运动的决议》和国务院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

法》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凡本省境内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在本省

境内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公民，都必须遵守本实施细则。  

第三条 全民义务植物坚持分级负责、因地制宜、讲究科学、

注重实效的原则，逐步实现规范化、基地化、科学化和制度化。 

第四条 凡是 11 至 60 周岁的男性公民，11 至 55 周岁的女性公

民，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，每人每年应当义务植树 3 至 5 棵，或者

完成相应劳动量的其他绿化任务。 

对 11 至 17 周岁的青少年，绿化委员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就

近安排力所能及的义务植树劳动。 

对依法免除植树义务而自愿参加义务植物或者为义务植树作出

其他贡献的人员，应当予以鼓励。 

第五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的义务植树和全面绿化工作，绿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，负责

义务植物和造林绿化的日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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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人员完成义务植树任

务。  

第六条 各级林业、园林（城建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绿化委

员会的领导下，分别做好农村和城镇义务植树的规划设计、种苗培

育、现场技术指导等工作。 

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，密切配合，做好义务植

树工作。 

第七条 农村义务植树，应当在搞好村旁、路旁、水旁、宅旁

绿化的同时，进行宜林荒山荒地、公路、铁路两旁的绿化，营造防

护林、水土保持林、庭院经济林，做好幼林抚育等工作。 

城镇义务植树，应当在搞好本单位绿化的同时，进行街道、江

河沿岸、小游园、公园、风景游览区和名胜古迹等公共绿地的绿化，

逐步向近郊或者附近农村扩展。 

第八条 县（市、区）绿化委员会须在每年年底前，将上级下

达的次年义务植物任务，按适龄公民人数分配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。  

第九条 义务植树的组织实施，按下列办法进行： 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属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及驻该行政区

域内的中央、省、地（州、市）属单位的义务植树，由县（市、区）

绿化委员会组织实施； 

（二）农村的义务植树，由当地乡（镇）组织实施； 

（三）城市街道所属单位及无业人员的义务植树，由当地街道

办事处组织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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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个体工商户的义务植树，由所在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

会同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； 

（五）各单位用地范围内的义务植树，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。 

第十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、

普及绿化技术知识，培养技术骨干，提高绿化效益。  

第十一条 义务植树应当保证质量，当年植树成活率不得低于

85%。凡成活率低于 85%的，视为未完成当年义务植物任务。 

第十二条 义务植树的苗木费、管护费由林权所有单位负责。

林权单位绿化任务大、资金困难，确实无力承担全部费用的，其差

额部分，按单位隶属关系，申请财政部门酌情解决。 

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和个人所需的交通费、工具费等费用，由

参加单位自理。 

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“义务植树登记卡”制度，将

当年义务植树的情况如实上报当地绿化委员会。绿化委员会每年应

当对本地区的义务植树进行检查验收，并将检查验收情况按规定报

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绿化委员会。 

第十四条 不直接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和个人，可以根据以抚

育管护、自然保护、认种认养、设施修建、捐资捐物、志愿服务的

形式履行植树义务。各级绿化委员会按照谁组织、谁证明的原则对

尽责情况进行调度统计。具备条件的，可以对完成植树义务的公民

颁发全国绿化委员会统一制定的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电子证书。 

第十五条 在国有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树木，林权归经营管理该

土地的单位所有；没有明确经营管理单位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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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门、单位所有；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树木，林权归

集体单位所有。义务植树的林权另有协议或者合同的，按协议或者

合同办理。对林权所有单位，县以上人民政府要发给证书，保障其

合法权益。  

第十六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绿化委员会

或者人民政府给予表彰、奖励： 

（一）发动和组织公民参加义务植树成绩显著的； 

（二）超额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数量较多的； 

（三）培育、管护林木成绩突出的； 

（四）在造林绿化科研方面有重大成果的； 

（五）在义务植树方面有其他突出贡献的。 

第十七条 对未完成植树任务的单位，由当地绿化委员会责令

其限期完成；逾期不完成，由绿化委员会建议有关部门追究单位负

责人的行政责任。对无故不履行植树义务的适龄公民，由所在单位

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其履行义务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 


